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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

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24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主席余刚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26人、代表股份1,252,127,888股，

占2021年4月15日公司总股份3,569,927,218股的35.0743%。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数共1,202,363,286股，占2021年4月15

日公司总股份3,569,927,218股的33.6803%。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数共49,764,602股，占2021年

4月15日公司总股份3,569,927,218股的1.3940%。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51,478,70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1.442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714,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48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份49,764,6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940%。

公司董事局主席余刚先生，董事总裁张木毅先生，董事王伟东先生、洪叶荣先生、黎锦坤先生、唐毅

先生，独立董事刘放来先生、黄俊辉先生、罗绍德先生，监事会主席彭卓卓先生，副总裁余中民先生，董事

局秘书黄建民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监事、高管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局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208,751 97.2911％ 839,901 0.0671％ 33,079,236 2.6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559,565 34.1103％ 839,901 1.6316％ 33,079,236 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208,751 97.2911％ 839,901 0.0671％ 33,079,236 2.6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559,565 34.1103％ 839,901 1.6316％ 33,079,236 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2020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995,096,765.96

元，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924,405,002.68元，按母公司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公

积金92,440,500.27元，本年度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831,964,502.4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

利润3,198,201,736.75元，减去已分配2019年度现金分红金额257,017,300.74元（含税），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3,773,148,938.42元。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公司2020年12月31日总股本3,569,685,327股为基数，每10股派人民币现金0.84元（含税），现

金分红总额299,853,567.47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3,473,295,370.95元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本次

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预计将发生变化， 若公司股本总额在权益分派实施前

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188,351 97.2895％ 1,044,801 0.0834％ 32,894,736 2.6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539,165 34.0707％ 1,044,801 2.0296％ 32,894,736 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393,251 97.3058％ 839,901 0.0671％ 32,894,736 2.6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744,065 34.4688％ 839,901 1.6316％ 32,894,736 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208,751 97.2911％ 839,901 0.0671％ 33,079,236 2.6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559,565 34.1103％ 839,901 1.6316％ 33,079,236 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六、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04,653,151 96.2085％ 14,580,001 1.1644％ 32,894,736 2.6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003,965 7.7779％ 14,580,001 28.3224％ 32,894,736 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审计范围包括：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内部控制审计、验资等，授权公司董事局在综合考虑其实际审计工作情况后决

定其2021年度审计费用。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208,751 97.2911％ 839,901 0.0671％ 33,079,236 2.6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559,565 34.1103％ 839,901 1.6316％ 33,079,236 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剩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的产品细分、投

资规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及实施主体名称进行合理调整。 本次调整根据市场变化，通过调整产

品细分以保证项目盈利能力，设计产能调整为1,800吨/年。变更后项目投资总额为25,720.10万元，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24,020.10万元（均为项目投资的资本性支出），项目计划达到预定使用状态时间为2022

年7月。 实施主体名称变更为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中金岭南新材料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局

核准的名称为准)。 项目实施地点不变。

根据本项目变更计划，高性能复合金属材料项目将有2,307.90万元的募集资金节余，同意公司将该

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393,251 97.3058％ 839,901 0.0671％ 32,894,736 2.6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744,065 34.4688％ 839,901 1.6316％ 32,894,736 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2021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壹佰柒拾伍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含等值外币）。额度项下授信业务品种包含长短期流动资金贷

款、项目融资、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及贴现、各类保函担保、法人透支业务等。

为拓展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同意公司可选择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不超过人民币贰拾亿元的

债券，包括超短融、短融及中期票据。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393,251 97.3058％ 839,901 0.0671％ 32,894,736 2.627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744,065 34.4688％ 839,901 1.6316％ 32,894,736 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十、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8,208,751 97.2911％ 839,901 0.0671％ 33,079,236 2.6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559,565 34.1103％ 839,901 1.6316％ 33,079,236 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继续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董事、监事、高管责任保险。 授权

公司管理层办理全体董事、监事、高管责任险购买的相关事宜，以及在今后董事、监事、高管责任险保险

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216,356,651 97.1432％ 2,692,001 0.2150％ 33,079,236 2.64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5,707,465 30.5126％ 2,692,001 5.2293％ 33,079,236 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提案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此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45,397,351 87.3468％ 6,576,351 12.6532％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44,902,351 87.2251％ 6,576,351 12.7749％ 0 0.0000％

本议案所涉及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不含关联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宏川律师 戴余芳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年4月22日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 ）以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现场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了贵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四、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

五、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 公司已经提供和披露了本所律师认为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需的

文件和全部事实情况，公司所提供的全部文件和说明（包括书面及口头）均是真实的、准确的、完整的，

所提供的文件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

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相关

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 贵公司董事局2021年3月31日在指定的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贵公司董事局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已将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基本情况（会议召集人、召开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

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其他事项予以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21日下午14点

30分在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6013号中国有色大厦24楼多功能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

年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

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

21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公告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局召集，由贵公司董事局主席余刚先生主持。

贵公司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26人，代表股份1,252,

127,8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569,927,218�股的35.0743%（本法律意见书中保留四位小数，若

有尾差为四舍五入原因）。

其中，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股份1,202,363,2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803%。

根据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取得的《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名，代表股份49,764,602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40％。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

的股东）共20人，代表股份51,478,7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44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

人，代表股份1,71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48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代表股

份49,764,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3940％。

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经办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经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手续齐全，代表股份有效，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2020年度董事局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208,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2911%，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4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59,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1103%，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二） 《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208,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2911%，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4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59,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1103%，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三）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188,3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2895%， 反对1,044,8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34%；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62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39,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0707%，反对1,044,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0296%；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四） 《关于制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393,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3058%，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2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44,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4688%，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五）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208,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2911%，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4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59,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1103%，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六）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04,653,1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6.2085%， 反对14,580,0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644%；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62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003,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7.7779%，反对14,580,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28.3224%；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七）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208,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2911%，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4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59,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1103%，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八） 《关于变更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393,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3058%，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2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44,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4688%，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九） 《关于公司申请2021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393,2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3058%，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2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44,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4688%，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2,894,7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3.8997%。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十） 《2020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8,208,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2911%，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71%；

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2.64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559,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4.1103%，反对839,9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1.6316%；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十一）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继续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16,356,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97.1432%， 反对2,692,00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150%；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641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5,707,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0.5126%，反对2,692,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5.2293%；弃权33,079,23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894,736股），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4.2581%。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

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十二） 《关于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 务协议〉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票45,397,3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87.3468%，反对6,576,3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2.653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44,902,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7.2251%，反对6,576,3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12.77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不含关联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该事项获表决通过。

除审议上述案外，本次会议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公告通知中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对公告中未列明的事项

进行审议表决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现场会议选举了两名股

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计票和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

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局秘书和会议主持人签署，会议

决议已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署。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所律师认为，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赖继红 崔宏川

经办律师：

戴余芳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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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源大道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193,0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193,0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15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0.11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颖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赵晋因公务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79,540 99.9813 13,500 0.018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79,540 99.9813 13,500 0.0187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79,540 99.9813 13,500 0.018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79,540 99.9813 13,500 0.0187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79,540 99.9813 13,500 0.018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292,624 98.7527 828,345 1.1474 72,071 0.099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68,601 99.9661 24,439 0.033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2,168,601 99.9661 24,439 0.0339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8,76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21,65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76,624 49.3305 828,345 46.6137 72,071 4.055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4,291 55.5421 11,439 44.457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862,333 49.2393 816,906 46.6454 72,071 4.1153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1,992,624 93.0163 828,345 6.4247 72,071 0.5590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12,868,601 99.8104 24,439 0.1896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和议案8属于普通决议议

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6和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莉莉 张天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

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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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区乾德路 57�号公司 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603,5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603,5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82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82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董事长刘军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范凯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590,115 99.9712 13,400 0.0288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7,35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214,1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8,040 57.3791 13,400 42.620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8,040 57.3791 13,400 42.620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652,003 99.7634 13,400 0.2366 0 0.0000

7

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5,652,003 99.7634 13,400 0.2366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

议案

5,652,003 99.7634 13,400 0.236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情况：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情况：议案6、7、8为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阚赢、杨学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贵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万德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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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导致影片延期或无法上映的风

险，以及交易对手方要求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相应投资份额及对

应的投资收益分配权益的风险。

2、本次签署重大合同的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情况以经审计机构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为分散投资风险、 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 公司分别与西藏慧普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慧普华” ）签署了《电影〈封神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电影〈封神二〉投资份额转让协议》、

《电影〈封神三〉投资份额转让协议》，转让《封神三部曲之封神榜现世》（暂定名）、《封神三部曲之魔

道争锋》（暂定名）、《封神三部曲之封神天下》（暂定名）三部影片各25%份额，转让价格均为2亿元，累

计合同金额6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西藏慧普华上述转让款5.5亿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慧普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124MA6T1TAW4L

3、法定代表人：莫家栋

4、注册资本：1,200万元

5、营业期限：2016年12月21日至2026年12月20日

6、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人民路雅江工业园402-31号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商务信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组织文化交流、企

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

营此项目。 】

8、关联关系：西藏慧普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类似交易情况

除本次披露的交易外，最近三年公司与西藏慧普华未发生其他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西藏慧普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

约能力。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西藏慧普华转让款5.5亿元。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2020年11月，公司与西藏慧普华签署《电影〈封神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同意向西藏慧普华转让《封神一》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分配权的25%，转让价格为2亿元。 西

藏慧普华持有的影片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权以实际已支付的转让费为准。

2、 西藏慧普华享有要求公司按原转让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影片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分配权的权利，

同时公司按年利率15%支付转让费利息。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西藏慧普华转让款2亿元。

（二）2021年1月，公司与西藏慧普华签署《电影〈封神二〉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同意向西藏慧普华转让《封神二》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分配权益的25%，转让价格为2亿元。

西藏慧普华持有的影片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权以实际已支付的转让费为准。

2、 西藏慧普华享有要求公司按原转让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影片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分配权的权利，

同时公司按年利率8%支付转让费利息。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西藏慧普华转让款2亿元。

（三）2021年1月，公司与西藏慧普华签署《电影〈封神三〉投资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同意向西藏慧普华转让《封神三》投资份额及对应的投资收益分配权益的25%，转让价格为

2亿元。 西藏慧普华持有的影片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权以实际已支付的转让费为准。

2、 西藏慧普华享有要求公司按原转让价格回购其持有的影片投资份额及投资收益分配权的权利，

同时公司按年利率8%支付转让费利息。

截止目前，公司已收到西藏慧普华转让款1.5亿元。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署上述三份合同有利于分散投资风险、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确保电影项目

顺利进行，对公司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情况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上述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

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环境变化导致影片延期或无法上映的风险，以及

交易对手方要求公司回购相应投资份额及对应的投资收益分配权益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电影〈封神一〉投资份额转让协议》；

2、《电影〈封神二〉投资份额转让协议》；

3、《电影〈封神三〉投资份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3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21-032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2,933,105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1,192,275,016剔除已回购股份2,933,105股后的1,189,341,9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4.3元人民币现金，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为511,417,021.73元。

2、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511,417,021.73元=1,189,341,911股×0.43元/股。 因

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

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

4.289422元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289422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4289422元/股=511,417,021.73元÷1,192,275,016股，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

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

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289422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4月7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分派方

案为：公司以届时分配时总股本1,192,275,016股扣除回购专户上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4.30元(含税)，预计派发现金512,678,256.88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暂不分配，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 在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期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 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详见

2021年4月8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www.cninfo.com.

cn）。

2、分配方案自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2,933,105股公司股票。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92,275,016剔除已回购股份2,933,

105股后的1,189,341,91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4.3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87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8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4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511,417,021.73元=1,189,341,911股×0.43元/股。 因公

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

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

4.289422元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4289422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4289422元/股=511,417,021.73元÷1,192,275,016股，结果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七位）。 综上，在保

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

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4289422元/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28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4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4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七、咨询办法

1、咨询部门：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宋文花

3、地址：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邮编：514199

4、咨询电话：0753-7887036

5、传真：0753-7887233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